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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4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A 卷 ） 
科目代码:  840 

科目名称:  部门法学 
满分:  150 分 

注意: ①认真阅读答题纸上的注意事项；②所有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本试题纸或草稿纸上均无

效；③本试题纸须随答题纸一起装入试题袋中交回！ 

 

特别提醒： 

本试卷包括经济法、民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三部分试题，要求考生只选择其中两

部分回答，三部分全答不计分。每部分 75 分，两部分总分 150 分，满分 150 分。 

 

 

第一部分：经济法试题（75 分） 

 

一、新法题（本题 40 分）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后给经营者增加了哪些义务？ 

二、论述题（本题 35 分） 

   1.论经济法的本质。 

 

第二部分：民法试题（75 分） 

 

一、概念辨析（每个 6分，共 18 分） 

 1．安全保障义务与不作为的义务   

 2．无因行为与无因管理    

 3．补充责任与过失相抵 

二、问答题（14 分） 

  1． 隐私权的含义和主要内容及公众人物隐私权法律保护上的特殊性 

三、结合时事背景作民法学评述（共 2题 32 分） 

    1．在城市化进程推进和过高房价压力下，“小产权房”被视为解决城镇人住房困难的

一个途径。近年来演变成涉及政府、农民个人、农村集体、开发商、城镇购房者、投资客

等多种利益主体，涉及农村土地产权、城镇住房保障等制度层面的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2013 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保障农户宅基地

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

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随即掀起了新一波的小产权房炒作浪潮。有

人理解为“农民的宅基地可以出售”，也有地方出现了新建、销售和购买“小产权房”波

动的情况。2013 年 11 月 22 日，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联合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坚决遏制违

法建设、销售小产权房，对在建、在售的小产权房坚决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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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结合宅基地使用权的特征及其内容范围和在农用地上搞建筑的审批制度，谈谈你对

“小产权房”的认识和看法。 

     2．2011 年 7 月 23 日，杭深线永嘉至温州南间，北京南至福州 D301 次列车与杭州至

福州南 D3115 次列车发生高速铁路列车追尾事故。2013 年 11 月 22 中石化青岛输油管道漏

油爆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010 年 7 月 16 日，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公司输油

管道发生爆炸，在人员伤亡的同时造成附近海域遭原油污染；2005 年 11 月 13 日，中石油

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导致松花江受到严重污染。 

    联系以上事故的发生，谈谈你对高度危险行业侵权责任及其属性的认识和看法。 

四、案例题（共 11 分） 

     2009年 3月 13日被告董艳峰的欧曼重型半挂牵引车(车牌号H73508)在高速公路上出

现故障，原告上武汽修厂接到交警队指令遂派其雇员梅建武、沈英浩前去修理，在修理过

程中轮胎发生爆炸，导致原告雇员梅建武死亡。事后，原告与死者梅建武的家属达成了赔

偿协议。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询问笔录认定，梅建武用千斤顶将车顶起，将未经减压放气

的事故轮胎拆卸下来，致使轮胎爆炸，直接导致梅建武死亡。后经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

定所鉴定，鉴定意见为车辆使用维护不当、严重超载、轮胎气压过高以及维修操作不当是

造成轮胎爆炸的主要原因。原告以承揽合同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死者的

赔偿费用。 

    问： 

    1、本案案由是承揽合同纠纷还是雇员损害赔偿纠纷，二者的含义和差别是什么； 

    2、如何评判本案的因果关系和各方的过错情况及责任承担，理由有哪些？ 

 

第三部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试题（75 分） 

 

一、简答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1．简述《行政许可法》中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 

2．简述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及其限制。 

3．行政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形有哪些？ 

二、论述题（20 分） 

结合我国听证程序的法律规定，论述确立行政听证范围的基本原则。     

三、案例题（25 分） 

案情：经工商局核准，甲公司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木材切片加工。甲公

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由乙公司供应加工木材 1 万吨。不久，省林业局致函甲公司，告知

按照本省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新建木材加工企业必须经省林业局办理木材加工许可证后，

方能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企业登记，违者将受到处罚。1个月后，省林业局以甲公司无

证加工木材为由没收其加工的全部木片，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期间，省林业公安局曾传唤

甲公司人员李某到公安局询问该公司木材加工情况。甲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省林业局

的处罚决定。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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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甲公司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何确定本案的地域管辖？ 

  2.对省林业局的处罚决定，乙公司是否有原告资格？为什么？ 

3.甲公司对省林业局的致函能否提起行政诉讼？为什么？ 

4.省林业公安局对李某的传唤能否成为本案的审理对象？为什么？ 

5.省林业局要求甲公司办理的木材加工许可证属于何种性质的许可？地方性法规是否

有权创设？ 

 


